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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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 : : 0270))))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謹請參閱香港會計師公會(「該公會」 )紀律委員會 (「該委員會」 )對胡定

旭先生(「胡先生」 )的裁決，胡先生為粤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

獨立非執行董事。 

 

根據該公會於 2013 年 12 月 24 日發放的新聞稿，該委員會裁定由於胡先

生有份參與一間公司的管理及 /或與該間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關連，但同

時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是該間公司自 1995年 12 月 31 日至 1997年 12月 31

日財政年度的核數師，而當時胡先生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

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32 章公司條例被視為是核數師，胡先生沒有遵守、維

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該公會有關獨立性的要求，專業行為不當。該公會將

會向該委員會提交有關罰則及費用的呈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s)和

13.51B(2)條所規定而發出。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何林麗屏何林麗屏何林麗屏何林麗屏 

  

香港，2013 年 12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黃小峰先生、温引珩先生和曾翰南先生；六名
非執行董事黃鎮海先生、吳建國先生、徐文訪女士、張輝先生、趙春曉女士和李偉強先生；
以及五名獨立非執行董事陳祖澤博士、李國寶博士、馮華健先生、鄭慕智博士和胡定旭先生
組成。  


